
 
 

 
 

2012 年 10 月 10 日 

香 港 律 师 会 声 明 

香 港 律 师 会 留 意 到 ， 近 日 就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香 港 基 本 法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梁 爱 诗 女 

士 日 前 出 席 一 个 公 开 论 坛 时 作 出 的 言 论 的 报 导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并 没 有 梁 女 士 的 讲 话 内 容 的 详 细 记 录 ， 故 难 以 全 面 作 出 回 应 。 不 

过 ， 香 港 律 师 会 注 意 到 ， 根 据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全 国 人 大 常 务 委 员 会 （ 人 大 常 委 会 ） 

授 权 香 港 的 法 院 在 审 理 案 件 时 对 《 基 本 法 》 关 于 香 港 特 区 自 治 范 围 内 的 条 款 自 

行 解 释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认 为 ， 香 港 的 司 法 独 立 已 被 清 楚 确 立 ， 而 香 港 法 官 的 质 素 、 品 格 及 

威 望 ， 一 直 都 受 到 尊 重 。 

基 于 社 会 曾 经 对 由 人 大 常 委 会 对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解 释 对 司 法 独 立 及 法 治 的 影 响 ， 

而 法 治 亦 是 香 港 的 核 心 价 值 之 一 ， 香 港 律 师 会 认 为 ， 政 府 在 考 虑 是 否 就 《 基 本 

法 》 的 条 文 作 出 解 释 时 ， 应 该 谨 慎 行 事 。 

至 于 「 双 非 」 的 问 题 ， 根 据 已 确 立 的 法 律 原 则 ， 香 港 律 师 会 认 为 ， 向 人 大 常 委 

会 寻 求 对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2 4 ( 2 ) ( 1 ) 条 作 出 解 释 ， 将 会 削 弱 终 审 法 院 的 地 位 和 权 

威 ， 并 损 害 香 港 的 法 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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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 香 港 律 师 会 

香 港 律 师 会 于 1 9 0 7 年 注 册 成 立 ， 是 香 港 律 师 的 专 业 团 体 。 通 过 履 行 其 法 定 职 责 

和 行 使 其 监 管 权 ， 香 港 律 师 会 致 力 不 断 地 提 高 律 师 的 专 业 水 准 和 操 守 ， 执 行 律 

师 纪 律 守 则 的 规 定 。 香 港 律 师 会 协 助 其 会 员 推 广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， 以 及 不 时 就 不 

同 的 法 律 建 议 发 表 其 意 见 。 如 欲 索 取 更 多 相 关 资 料 ， 请 浏 览 香 港 律 师 会 网 

址 : www.hklawsoc.org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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